
附件1:
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邵东市人民法院根据邵东县黑田铺镇勇发五金塑料制品厂的申请于2025年7月17日裁定受理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一案，案号为（2025）湘0582破申7号，并指定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为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为明确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特作本须知：
一、邵东市人民法院已发布受理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一案的公告。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应当在邵东市人民法院规定的审报期限内（2025年8月29日前）完成债权申报。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3、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5、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6.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7、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8、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9、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0、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1、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三，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
1、债权人未申报债权，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已分配的财产不对其补充分配。即使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仍不再补充分配，且债权人还应该承担因审查、确认补充债权产生的相关费用。
3. 如债务人进入重醛程序，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叔人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4.如债务人进入破产和解程序，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在和解协议计划执行期间债权人不得行使权利；债权人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四、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并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申报债权应提供如下材料（以下材料可通过联系管理人负责人或者通过全国法院破产重整信息网获取）：
1、《诚信申报债权保证书》（见附件2）、《债权登记申报表》（见附件3）、《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方式及地址确认书》（见附件4）。
2、债权人为企业的，应提供债权人已年检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见附件5）；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现场携带身份证原件予以核对）；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6）、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现场携带身份证原件予以核对），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3、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提交复印件，但需携带原件供管理人核对）及《债权申报证据清单》（见附件7）。（进入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的，同时提交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生效证明）若债权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导致债权无法被认定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4、《债权申报须知》（见附件1）签字或盖章确认后提交。
5、《送达回证》（见附件8）签字或盖章。
五、填写表格需注意的问题
1.申报债权的金额：申报的债权金额必须确定（针对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同一法人、组织或个人只能申报一个债权总额），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值，汇率以2025年7月17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交易中间价为准（并请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明）。
2. 利息债权：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即利息计至2025年7月17日止。
3.债权事项描述：简要陈述该债权的形成经过，对已开票金额和未开票金额应填写清楚；若涉及合同关系的，则该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要填写清楚。
4.债权人应当如实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已受偿部分不能再次申报。
5.做权申报后，债权人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等处已经得清偿的，应当在一周内书面告知管理人。
六、以上债权申报材料请邮寄至：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花门街道赧水南路巴黎新城一期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422200；联系人：王晗啁；联系电话：13657316726。请在邮寄单注明“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管理人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确定时间核对证据原件。
债权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申报的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
邵东市瑞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以上《申报须知》内容已经知悉，现予确认。
债权申报人（签章或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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